












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 

“20 武汉地铁绿色债 01”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

 

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地铁”或“我公司”）

56.3 亿元绿色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〔2018〕

77 号文件和发改办财金〔2019〕459 号批准公开发行。我公司于 2020

年 3 月 31 日发行了 2020 年第一期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

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，发行总额 15 亿元，期限为 10+5+5 年，票

面利率为 3.99%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充

分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功能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

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15〕1327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

于简化企业债券审报程序加强风险防范和改革监管方式的意见》（发

改办财金〔2015〕3127 号）等有关法律及文件规定，我公司拟在本期

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完善的基础上，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。 

一、募投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

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5 亿元

拟全部用于轨道交通项目建设，具体使用情况如下所示： 

项目或用途 
投资总额

（亿元） 

募集资金投入

金额（亿元） 

占投资总额的

比例（%） 

占募集资金的

比例（%）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南

延线工程项目 
126.58 3.00 2.37 20.00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东

段（光谷火车站——左

岭）工程项目 

137.57 3.00 2.18 20.00 



武汉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东

段二期工程项目 
101.57 5.00 4.92 33.33 

武汉市轨道交通蔡甸线工

程项目 
91.79 4.00 4.36 26.67 

合计 - 15.00 - 100.00 

二、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武汉市在建轨道交通项目于 2020 年 1 月

中旬至 3 月底暂停施工，市内轨道交通项目于 2020 年 1 月中旬至 3

月底暂停运营，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起逐步恢复运营，地铁站点附带

的商业物业于 2020 年 1 月中旬暂停营业，至今尚未全部恢复营业。

为避免募集资金闲置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我公司本着审慎的原则，

在坚持财务稳健、偿债保障措施完善、不影响债券信用级别和确保不

影响本期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，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.5 亿元

用途部分变更为补充营运资金，剩余 9.5 亿元继续用于轨道交通项目

建设。具体使用情况如下所示： 

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变更投向情况表 

项目或用途 
投资总额

（亿元） 

募集资金投入

金额（亿元） 

占投资总额的

比例（%） 

占募集资金的

比例（%）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5 号线

工程项目 
255.90 5.00 1.95 33.33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8 号线

二期工程项目 
146.65 3.00 2.05 20.00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2 号线

南延线工程项目 
126.58 0.50 0.40 3.33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

东段（光谷火车站——

左岭）工程项目 

137.57 0.50 0.36 3.33 

武汉市轨道交通蔡甸线

工程项目 
91.79 0.50 0.54 3.33 

补充营运资金 - 5.50 - 36.67 

合计 - 15.00 - 100.00 

file:///D:/项目资料2018/武汉地铁2018/18武汉地铁绿色债（第二期）/募集说明书/财务分析-解佳转.xlsx%23RANGE!%23REF!
file:///D:/项目资料2018/武汉地铁2018/18武汉地铁绿色债（第二期）/募集说明书/财务分析-解佳转.xlsx%23RANGE!%23REF!


（一）武汉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工程项目 

1、项目批复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工程项目是依据《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

三期建设规划（2015-2021）》（发改基础〔2015〕1367 号）批复而实

施的工程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具体批复情况如下： 

核准时

间 
核准部门 核准内容 核准文号 

2016.9.23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市轨

道交通 5 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

告审批意见的复函 

鄂发改交通

函〔2016〕

461 号 

2016.7.11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
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工程
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复函 

武土资规预

审〔2016〕

39 号 

2016.9.19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
省环保厅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 5

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

鄂环审

〔2016〕201

号 

2016.9.30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

武规选

〔2016〕139

号 

2016.3.21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

查意见书 

SC-WH2016-

016 

2016.9 

武汉市投资和工程咨询协

会、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

集团有限公司、武汉投资

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

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
- 

2、项目建设内容 

本项目起于南三环，止于武汉火车站。线路全长约 33.6 公里，设

站 26 座，其中地下站 20 座，高架站 6 座，设工人村车辆段和青菱停

车场各 1 座。 

3、项目投资规模 

本项目总投资 255.90 亿元，其中资本金 40%，其余 60%由发行

人自筹。 



4、项目进度情况 

5 号线工程总建设工期为 65 个月，已于 2016 年底开工建设。截

至 2019 年末已累计完成投资 190.26 亿元。 

5、项目经济效益 

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为 30.5 年（含建

设期）。本项目建成后，公司将主要以项目的运营票款收入和其他业

务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。其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车站、车辆

的广告收入及车站的商业开发收入等。该项目的净现值为

1,402,393.00 万元，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12.66%，大于社会折现率

8%，国民经济效益良好。 

（二）武汉市轨道交通 8 号线二期工程项目 

1、项目批复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8 号线二期工程项目是依据《武汉市城市轨道交

通第三期建设规划（2015-2021）》（发改基础〔2015〕1367 号）批复

而实施的工程，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具体批复情况如下： 

核准时间 核准部门 核准内容 核准文号 

2016.3.1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

武汉市轨道交通 8 号线

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

告审批意见的函 

鄂发改交通

函〔2016〕

66 号 

2015.12.28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

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 8

号线二期工程建设项目

用地预审的复函 

武土资规预

审〔2015〕

58 号 

2016.1.7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

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 8

号线二期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书的批复 

鄂环审

〔2016〕15

号 

2016.9.28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

武规选

〔2016〕

137 号 



2015.11.24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项

目节能审查意见书 

SC-

WH2015-

150 

2016.2 

武汉市投资和工程咨询协会、中

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

司、武汉投资与工程咨询有限公

司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8 号线

二期工程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报告 

- 

2、项目建设内容 

本项目起于一期工程终点梨园站，止于野芷湖。线路全长约 17.6

公里，均为地下线。8 号二期工程共设车站 12 座，设野芷湖停车场 1

座。 

3、项目投资规模 

本项目总投资 146.65 亿元，其中资本金占比 40%，其余 60%由

发行人自筹。 

4、项目进度情况 

8 号线二期工程总建设工期为 4 年 6 个月，已于 2016 年底开工

建设。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已完成投资 96.05 亿元。 

5、项目经济效益 

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本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34 年（含建设

期）。项目建成后，公司将主要以项目的运营票款收入和其他业务收

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。其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车站、车辆的广

告收入及车站的商业开发收入等。项目的净现值为 876,330.00 万元，

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11.49%，大于社会折现率 8%，国民经济效益

良好。 

（三）武汉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南延线工程项目 

1、项目批复 



武汉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南延线工程项目是依据《武汉市轨道交通

近期建设规划（2010-2017 年）》（发改基础〔2011〕179 号）和《武汉

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（2015-2021）》（发改基础〔2015〕1367

号）批复而实施的工程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具体批复情况如

下： 

核准时间 核准部门 核准内容 核准文号 

2015.8.28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市

轨道交通 2 号线南延线工程可

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意见的复函 

鄂发改交通

函〔2015〕

305 号 

2015.6.8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

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南

延线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

复函 

武土资规预

审〔2015〕

19 号 

2015.8.6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

省环保厅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 2

号线南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

书的批复 

鄂环审

〔2015〕238

号 

2014.12.11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

武规选

〔2014〕235

号 

2014.8.20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

审查意见书 

SC-WH2014-

156 

2015.8 

武汉市投资和工程咨询协

会、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

集团有限公司、武汉投资

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

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南

延线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

告 

- 

2、项目建设内容 

本项目起于光谷广场站，止于佛祖岭站。线路全长约 13.35 公里，

全部为地下线，设地下车站 10 座。 

3、项目投资规模 

本项目总投资 126.58 亿元，其中资本金 40%，其余 60%由发行

人自筹。 

4、项目进度情况 



2 号线南延线工程项目总建设工期为 4 年 6 个月，该项目已于

2015 年全面开工建设。截至 2019 年末已累计完成投资 120.25 亿元。 

5、项目经济效益 

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为 29.31 年（含

建设期）。本项目建成后，公司主要以项目的运营票款收入和其他业

务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。其他业务收入包括车站、车辆的广

告收入及车站的商业开发收入等。该项目的净现值为 858,610 万元，

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12.96%，大于社会折现率 8%，国民经济效益

良好。 

（四）武汉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东段（光谷火车站——左岭）工程

项目 

1、项目批复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东段（光谷火车站——左岭）工程项目

是依据《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（2015-2021）》（发改基

础〔2015〕1367 号）批复而实施的工程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

具体批复情况如下1： 

核准时

间 
核准部门 核准内容 核准文号 

2015.9.28 
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 

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市

轨道交通 11 号线东段（光谷

火车站——左岭）工程可行性

研究报告审批意见的复函 

鄂发改交通函

〔2015〕361 号 

 
1《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方案调整（2013-2020）》对武汉市新城区线网规划中的

24 号线、11 号线、29 号线重新进行了整合，形成新的 11 号线，西起于柏林，东止于左岭，

全长约 68km，设站 34 座，其中 29 号线与 11 号线东段（光谷火车站——左岭）为同一工

程。 



2013.8.12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 

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武汉市轨道

交通 29 号线建设项目用地预

审备案意见的函 

鄂土资预审函

〔2013〕155 号 

2015.8.31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

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

东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

复 

鄂环审〔2015〕

262 号 

2013.6.17 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规划

厅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29 号线（左

岭线）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

鄂规选址

420000201300166

号 

2013.7.9 
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 
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市轨道

交通 29 号线工程节能评估报

告的审查意见 

鄂发改审批

〔2013〕541 号 

2013.1 

中交城市轨道交通设计

研究院有限公司、武汉

市投资和工程咨询协会 

武汉市轨道交通 29 号线工程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
- 

2、项目建设内容 

本项目起于光谷火车站，止于高新大道左岭新城。线路全长 19.83

公里，全部为地下线，设地下车站 13 座。 

3、项目投资规模 

本项目总投资 137.57 亿元，其中资本金 40%，其余 60%由发行

人自筹。 

4、项目进度情况 

11 号线东段（光谷火车站——左岭）工程项目总建设工期为 4 年

9 个月，该项目已于 2015 年全面开工建设。截至 2019 年末已累计完

成投资 122.53 亿元。 

5、项目经济效益 

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本项目建成后，公司主要以项目的运

营票款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。其他业务收入

主要包括车站、车辆的广告收入及车站的商业开发收入等。该项目的



净现值为 286,025 万元，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9.69%，大于社会折

现率 8%，国民经济效益良好。 

（五）武汉市轨道交通蔡甸线工程项目 

1、项目批复 

武汉市轨道交通蔡甸线工程项目是根据《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

三期建设规划（2015-2021）》（发改基〔2015〕1367 号）批复而实施

的工程，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。具体批复情况如下： 

核准时

间 
核准部门 核准内容 核准文号 

2016.9.23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市轨

道交通蔡甸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

告审批意见的复函 

鄂发改交通

函〔2016〕

462 号 

2016.7.25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
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蔡甸线工程
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复函 

武土资规预

审〔2016〕

45 号 

2016.9.19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
省环保厅关于武汉市轨道交通蔡

甸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

鄂环审

〔2016〕200

号 

2016.9.28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

武规选

〔2016〕136

号 

2016.7.25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

查意见书 

SC-WH2016-

040 

2015.12 
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

有限公司 

武汉市轨道交通蔡甸线社会稳定

风险分析报告 
- 

2、项目建设内容 

本项目起于蔡甸柏林，止于 4 号线二期黄金口站，与 4 号线二期

贯通运营。该线路全长 16.05 公里，共设车站 9 座，其中高架站 2 座，

地下站 7 座。 

3、项目投资规模 

本项目总投资 91.79 亿元，其中资本金占比 40%，其余 60%由发



行人自筹。 

4、项目进度情况 

蔡甸线工程总建设工期为 5 年，已于 2016 年底开工建设。截至

2019 年末已累计完成投资 71.83 亿元。 

5、项目经济效益 

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本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30 年（含建设

期）。本项目建成后，公司将主要以项目的运营票款收入和其他业务

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。其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车站、车辆的

广告收入及车站的商业开发收入等。该项目的净现值为 816,637.00 万

元，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14.96%，国民经济效益良好。 

（六）补充营运资金 

我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 5.5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。 

我公司承诺：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，将不影响债券发行时确定

的偿债保障措施，不影响债券信用评级结果，不影响本期债券的还本

付息。我公司也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规定，在存续期内

继续做好相关信息披露。 

 

以上议案，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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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2020 年第一期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”2020 年

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代理委托书 

（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） 

 

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先生（女士）作为本单位的代理人参

加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的“2020 年第一期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
绿色债券”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审议并就表决《武汉地

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“20 武汉地铁绿色债 01”募集资金用途

的议案》事项代为行使 同意 □ 反对 □ 弃权 □ 表决权。委托有效期

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。 

如委托人未做出指示，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。 

 

 

委托人（加盖公章）： 

委托人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 

委托人证券账号： 

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（面值 100 元为一张）： 

受托人（签名）： 

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日期：2020 年   月   日 

（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）



“2020 年第一期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”2020 年

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代理委托书 

（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） 

 

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_先生（女士）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参

加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的“2020 年第一期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
绿色债券”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审议并就表决《武汉地

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“20 武汉地铁绿色债 01”募集资金用途

的议案》事项代为行使 同意□ 反对□ 弃权□ 表决权。委托有效期为

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。 

如委托人未做出指示，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。 

 

 

委托人签名： 

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人证券账号： 

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（面值 100 元为一张）： 

受托人（签名）： 

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日期：2020 年   月   日 

（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）



“2020年第一期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”2020年

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表决票 

（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） 

 

表决事项 

表决意见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变

更“20武汉地铁绿色债01”募集资

金用途的议案 

   

 

债券持有人盖公章： 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

受托代理人签字：  

持有债券张数（面值100元为一张）：  

 

2020 年   月   日 

说明：  

 

1． 请就表决事项表示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，并在相应栏内画“√”，只能表示一项意

见；  

2． 本表决票复印有效； 

3． 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。 

4． 未选、多选、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、未投的表决票、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

写不完整、不清晰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

决结果应计为“弃权”。 



“2020年第一期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”2020年

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表决票 

（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） 

 

表决事项 

表决意见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变

更“20武汉地铁绿色债01”募集资

金用途的议案 

   

 

债券持有人签字：  

受托代理人签字：  

持有债券张数（面值100元为一张）：  

 

2020年   月   日 

 

说明：  

 

1． 请就表决事项表示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，并在相应栏内画“√”，只能表示一项意

见；  

2． 本表决票复印有效； 

3． 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。 

4． 未选、多选、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、未投的表决票、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

写不完整、不清晰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

决结果应计为“弃权”。 

 


